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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劳动条件下劳资关系研究

宋金鸿　 林　 晶∗

摘要:数字劳动下劳资关系所呈现的“缓和”新态势,并不能瓦解马克思剩余

价值理论中所阐释的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对抗性和资本逻辑的反人性,这一

理论框架在当下仍然具有足够的现实穿透力。 本文重新审视了马克思剩余价值

理论在数字劳动背景下的适用性,以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和分配为线索,梳理

资本与劳动之间冲突的建立、隐匿、重现和消解的过程,并指出劳资关系背后的

资本逻辑对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阻碍和抑制,倡导充分发挥数字劳动的合理性,通

过提高劳动者能力素质、积极赋权数字劳动者、打破数据传播闭环、遏制平台垄

断和非法营利等途径,破解个体数字化困境,推进人类解放的真正实现。

关键词:数字劳动　 剩余价值　 劳资关系

在数字时代,以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已经渗透到生产的各个

领域,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工作方式和生产模式。 由数据、数字劳动、数字平台

构成的数字生产方式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水平,却也拓宽了资本的剥削机制

存在场域。 数据悄然渗透进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以自身的抽象力统摄着数

字世界,为数字资本主义对人的主体性存在的裹挟提供了必要且隐秘的契

机。 这一契机体现为资本逻辑运行模式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化浪潮正在改写

资本的价值源泉及其生产根基,进而催生了资本逻辑追求剩余价值的全新模

式,这种模式的更新从外在表现贯穿到内在机制。 在此条件下,资本与劳动

矛盾看似和缓并趋向消解,质疑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以榨取剩余价值为核心

的资本逻辑在数字时代的解释力的呼声也愈发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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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剩余价值理论所内含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提供了科

学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基础。 在数字劳动条件下,剩余价值理论的合理

内核依旧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高度的当代阐释力。 尽管雇佣劳动主体形

式的去单一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资关系的紧张态势,但只要深入考察数

字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和分配过程,并对其进行符合时代特征的新阐释,就

可以明确地感知数字劳动条件下以占有剩余价值为核心的资本逻辑依旧延

续着,数字劳动者面临的数字化生存困境印证着资本与数字劳动之间的矛盾

依旧深刻而牢固。

一、
 

资本与劳动矛盾的生成:剩余价值的原初阐释

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核心议题,雇佣劳动关

系的本质是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这种剥削的源头是资本对剩余价值的绝对

追求,价值增殖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最本质也是最直接的表现。 物化劳

动只是资本的表现形式,雇佣工人的活劳动才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通过

工人的剩余劳动产出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绝对占有,致使工人不仅同自己的

生劳动资料相分离,也同他自己的劳动成果相对立,劳资矛盾就此萌芽,人格

化的资本与异化的劳动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创造

了条件。

　 　 (一)
 

劳资矛盾的起点与剩余价值的源泉

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原点。 资本作为能够自我增殖的货币,是一

种动态的存在,理解资本不能简单地从其静止物的属性着眼,更要深入探讨

资本在流通和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

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

以独特的社会性质。”(马克思、恩格斯,2009b:80)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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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资料为载体的社会关系,体现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独特的劳资关系。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活动有别于简单商品经济,“在简单的商品流通中,以卖

为始,以买为终;当作资本的货币的流通中,是以买为始,以卖为终” (吴传启,

1962:13)。 作为商品流通的终点的货币,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却没有就此

止步,而在购买劳动力商品后完成了质的飞跃,成为资本最初的表现形式,开

启了资本实现自我增殖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货币通过购买劳动力这一特

殊商品,实现了向资本的转化,这一成功转化的关键在于劳动力商品特殊的

使用价值———创造性的劳动,它“不仅再生产出劳动力自身的价值,而且生产

出一个超额价值”(马克思、恩格斯,2009a:242)。 这里的“超额价值”就是剩

余价值,掠取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实质。 剩余价值并非凭空产生

的,它是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内创造的价值的凝结,剩余劳动是剩余价值的

源泉。 剩余价值的形成意味着资本自身增殖过程的完成,资本增殖意志的强

烈致使资本增殖的过程将无限次地循环往复,为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埋下

了伏笔。

　 　 (二)
 

劳资矛盾的激化与剩余价值的生产

对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关系的澄明,是马克思揭开资本主义剥削秘密的突

破口。 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所在,也是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源

泉,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致使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潜在的对抗性矛盾日益激

化。 资本主义经济作为商品经济的一种,其运行和发展同样离不开一般商品经

济的基本规律,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性。 资本主义经济的商品通过货币媒

介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过程,为资本的产生提供场地。 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

“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2009a:871),追

求价值增殖是资本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殊性。

起初,资本依靠血腥与暴力迫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互分离,以实现快

速的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的后续发展创造条件;当这种资本发展模式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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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依赖雇佣劳动关系获取无穷无尽的剩余价值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达到了

新的高峰。 剩余价值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得以体现,价值增殖在这

一过程中的重要性要高过商品的使用价值,也直接导向资本与劳动之间矛盾

的生成,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与工人争取劳动报酬之间的对立使资

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更加凸显。 资本家通过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实

现价值的增殖,而工人则在生产过程中被剥夺了对自己劳动成果的完全占

有,这种矛盾进一步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内在地规定了资本

主义覆灭的根本动因。

　 　 (三)
 

劳资矛盾的持续与剩余价值的归宿

马克思扬弃了资本主义作为永恒社会形态的观点,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经

济形态中的活动规律,进一步阐明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 攫取剩余价值

的无尽欲望导致资本家对雇佣工人活劳动的持续侵吞与占有,造成劳资矛盾

固化而不可逆的后果。 资本家以不同的方式占有雇佣工人更多的剩余劳动

价值,如通过提高雇佣工人的劳动强度直接获取绝对剩余价值,通过改进生

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从而隐晦地榨取雇佣工人的相对剩余价值,将雇佣工

人彻底地置于物与物结成的密网中。 在劳资关系的持续对立中,工人的劳动

失去了本该用以确认人存在的本质力量。

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特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破坏生产力为前

提的恶性循环,对剩余价值的扬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资本发展

为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

的劳动。 作为别人辛勤劳动的制造者,作为剩余劳动的榨取者和劳动力的剥

削者,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益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

基础的生产制度。”(马克思、恩格斯,2009b:359)这种劳动者与生产资料通过

形式上的结合带来实质上的分离的“强制关系”就是雇佣劳动关系,这是对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关系的直接阐明,也是对资本之于劳动的剥削恶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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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 但这种剥削实质隐匿在雇佣劳动以工资构绘的“平等”假象下,“劳动力

的价值和价格转化为工资形式,即转化为劳动本身的价值和价格”(马克思、恩

格斯,2009b:691),而工资实际上支付的只是劳动力作为商品的价值,劳动力的

使用带来的新的价值却成了“无偿劳动”,这是资本家顺利实现剥削的前提,无

须支付酬劳又能赚取利润是资本主义剥削无休无止的动因所在。 这种剥削的

无限扩张最终遭遇了市场的饱和和生产力的限制,导致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

发。 这些危机不仅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也加剧了劳资之间的矛

盾。 工人在斗争中逐渐意识到,剩余价值应当回归劳动者手中,用以改善他们

的生活条件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无法

容纳其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劳资矛盾的不断激化正是这一矛盾的外在表现。

剩余价值的归宿问题,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

的矛盾,这一矛盾的最终趋向是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 只有通过

社会主义革命,消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将剩余价值归还给全体劳动者,才能真

正实现社会的公平与进步,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在这个过程中,劳

资矛盾将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剩余价值也将找到真正的归宿。

二、
 

资本与劳动冲突的隐匿:剩余价值再阐释的出场语境

剩余价值学说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资本与劳动间的对立关系以及

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的批判,赋予了剩余价值学说在当代社会的现实穿透

力。 在数字化时代,传统的工业生产模式被以信息和技术为基础的灵活化、

智能化、全球化的数字生产所取代。 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变革不仅催生了诸如

雇佣关系、劳动力性质的新变化,也导致了价值生产和实现方式的创新,这一系

列渐进式的变化加剧了资本主义体系内剥削过程的隐蔽性。 劳动过程的分散

化、劳动力商品化的深化,以及生产关系的灵活化,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

得剥削的本质在表面上变得更加难以辨识。 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与资本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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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动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这就要求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进行现代诠释,

对其进行创新性的扩展,以充分捕捉和分析这些新兴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所带

来的复杂影响,解释并适应这些新兴生产方式所体现的社会经济关系。

　 　 (一)
 

劳动关系的数字化变革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为主线,揭示了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自然历史过程。 “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

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 这个外壳就要炸毁

了。 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 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马克思、恩

格斯,2009b:874)但是在劳动被数据裹挟的数字化时代,昔日的发现并不能

确切地概括信息技术充斥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规律,而需要从数

字劳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写中探寻新的表现形式。 综观《资本论》的

全部论述,可以将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解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

以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形式相结合的方式。 雇佣劳动表述了这样一种经济关

系:劳动者因需求生计资源,而将自身的劳动力投入资本家的控制之下,从而

参与生产过程。 劳动者虽然交付了劳动力,但并未放弃对劳动力所有权的掌

控;相应地,劳动力的投入进而运用于生产,实现了价值的创造。 由此可见,

雇佣劳动是剩余价值生产必不可少的前提,但数字劳动的出现颠覆了资本主

义这一固有的生产铁律。

数字时代下的数字劳动获得了新的存在样态,更多地以非雇佣劳动形式

参与到价值的生产和创造过程中,如互联网用户在网络平台的新闻浏览、视

频观看、购物、社交等,这些日常性活动都被纳入价值创造的范畴,为平台持

有者源源不断地提供可以创造价值的数据信息。 数字劳动模糊了传统的地

域和时间的清晰界限,赋予了数字劳动者更多获取酬劳的机会,传统的雇佣

劳动关系趋向弱化。 对于数字劳动带来的劳动关系变化,我们应当采取辩证

的分析方法,一分为二地予以考量。 一方面,劳动者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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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中被迫单一地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售给资本家以谋取参与生产的权利,而

是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以更为灵活多样的方式参与到生产过程中。 这种新

型的生产方式,不仅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沟通和协作工具,也极大地拓宽了劳

动者的就业渠道和选择范围。 从这一角度来说,劳动者的自主权得到了显著

提升,他们在工作内容、时间安排以及工作地点等方面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与非雇佣劳动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隐形剥削。 “随

着‘众包’‘玩工’等新劳动形式的不断发展,相对企业组织内交易成本而言,

市场交易成本大幅降低,企业能够在不扩大甚至缩小规模的前提下具备更强

的竞争力。”(刘伟杰、周绍东,2021:39)资本家情愿为劳动力的维持而付出的

代价只会趋向缩减,劳动者对于资本的依附性反而进一步强化。 即使这种变

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的劳资对立,但不能否认的是,这种削弱只是“一

定程度上”的,而在彻底实现劳资关系对立的消解上有效性甚微。

　 　 (二)
 

劳动者主体性困境加剧

在信息技术与生产劳动日益紧密的交织中,作为劳动者的人被拒斥于生

产劳动之外的风险加剧,技术拜物教下劳动者的主体性地位受到挑战,资本

与劳动自身不能和洽的目的性最终会致使两者走向背离的端点,而此时受到

伤害和威胁更甚的一方往往是从事数字劳动的数字劳动者。 “工人不再是生

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 (马克思、恩格斯,2009a:

196)科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利器,数字时代依旧没有摒弃趋利本性的资本

家亦发现了这一获得剩余价值的捷径,开始在科技的研发和创新中投入大量

的财力、物力以追求生产效率的最大化。 人工智能、自动化设备的发展不负

所望,在使得不变资本有效缩减的同时又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将剩余价值

的生产空间扩张到极限。 劳动者的体力耗费减少,工作内容更加轻松简单,

似从困苦的雇佣劳动中解放了出来,一派欣欣向荣。 这样“双赢”的局面粉饰

了劳动者主体性被侵占的危机,“由于并不存在显性的雇佣关系,劳动力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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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随意降低,可变资本在资本运行中所占的比例极低” (马克思、恩格斯,

2009a:185)。 一方面,劳动力的贬值催生了廉价劳动力,机器代替了劳动者

的主体地位,将劳动者拒斥于生产过程之外;而另一方面,劳动的门槛降低,

更多地从专业性、技术性较高的劳动还原为简单重复且无益于人自身发展的

劳动。 劳动本应是确证自身的力量,但在技术拜物教下却沦为人工智能、自

动化设备的附属品,劳动者的主体性地位亟须挽救。

　 　 (三)
 

资本剥削本质的隐匿

在数字劳动背景下,处于资本主义体系下的资本家继如前文所述通过剥

夺劳动者直接获取报酬的权利而实施占有资本的行动之后,更是以对数据和

信息资源的绝对掌控权实现了对数据信息的高度控制和占有,进而垄断了数

字资本。 数字劳动更多地以非物质形式呈现,数据成为数字劳动的基础。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数字劳动者成为被自身生成数据控制的客体,从而异化

于自身、异化于形成数据的基础设施、异化于数据产生过程,并最终异化于数

据产品,形成数字劳动者主体性发展的困境。” (张媛、许成安,2022:13)传统

的雇佣劳动迫使劳动者为了维持生存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家而迈进资

本剥削逻辑的圈套已经被破解,但数字时代非雇佣劳动形式的兴起又织构了

新的圈套,数字化的个体可以以“自我”且“本真”的角色融入数字化世界,看

似自由的选择自己内心向往的数字化生活方式,殊不知实质上已成为不再以

雇佣工人的身份但却依然为数字资本增殖服务的数字劳动者。 这时,数字劳

动者从事的是一种淡化了传统雇佣劳动关系的“玩劳动”。 玩劳动,顾名思

义,以“玩”这个主体性意蕴偏向的字为方式的劳动,激发了数字平台使用主

体的积极性,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配合着劳动过程的展开。 实质上,作为一

种生产价值的劳动仍是一种被动性存在。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其“流动

量已经大到非人所能处理,人类无法再将数据转化为信息,更不用说转化成

知识或智能。 于是,处理数据的工作应该交给能力远超人类大脑的电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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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赫拉利,2016:333—334)。 数据是数字化时代掌控各种数字平台命脉的

关键因素,是数字产品产出必不可少的“原料”,也是数字平台盈利的根本。

数字平台的使用者在浏览、体验数字化内容和服务时形成的个人数据信息收

归数据持有者,而非数据产出者。 藏在暗处的数据持有者依旧是开发数字平

台的资本集团,因此数字平台使用者在轻松地消磨时光时,又悄悄地将盈利

的机会交还给资本持有者。 且在此过程中,劳动往往不直接表现为体力和时

间的消耗,而是以更为复杂、抽象的形式出现,劳动者自身都无法感知自己的

劳动状态,劳动者的主体性就这样又被“表征”吞噬了,劳动者对资本的依附

在更加自由的形式下实现了实质的强化,真正由形式从属向实质从属转化,

资本的剥削性和反人性也在这一过程中被逐渐忽视。

提供数据来源和应用场景的互联网支撑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端技术

的运行,构建了数字时代的主要技术模型和数字劳动运作场境,资本和劳动

都冠以数字的名号。 但即便如此,“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

绝对规律”(马克思、恩格斯,2009b:71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未变,其

自身不可磨灭的固有弊端也从未消逝,劳动与资本对立持续至今,甚至以更

具迷惑性的乌托邦为表象而存在着,其本质依旧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实质

性不匹配。 工业化时代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

并没有消逝,只是在信息技术渗透进人类生活的时代中默默地套用了新的模

板表露出来———数字资本的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 对此,以批判

性的眼光透视数字资本内在的运行逻辑,明确数字劳动条件下剩余价值的产生

和实现方式,以更明晰地展现劳动者面临的主体性困境便显得尤为重要。

三、
 

资本与劳动对立的重现:数字劳动

条件下剩余价值新阐释

　 　 数字剩余价值是剩余价值在数字劳动条件下的崭新呈现,其不同样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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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潜藏着相同的底层质态,昔日的资本逻辑在日益虚拟化、数字化的劳资

关系中是否真的失洽,资本逻辑的虚伪性是否在无形中迎刃而解,这些问题

只能从对数字剩余价值的剖析中得出结论。 数字劳动条件实现了劳动形式

的多元化发展和劳资关系的重塑,数字剩余价值与传统剩余价值存在着根本

性差异,基于数字劳动条件对马克思时代的“剩余价值” 做出时代化的再阐

释,是击溃数字资本主义营造的“自由”幻象的必要之举。

　 　 (一)
 

数字剩余价值的生产

考察数字剩余价值的新变化,还是要去粗取精、由表及里地回归到对其

生产、实现、分配的三个过程的考察中。 在这三个过程中,数字剩余价值的生

产是我们最难理解也最重要的一个过程,这需要我们在差异的比较中来完成

理解。 从数字剩余价值相对于传统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创新层面来讲,传统

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中,剩余价值的生产主要与物质生产过程相结

合,其中劳动力是关键的生产要素。 资本家通过购买劳动力的使用权,使劳

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商品价值超过其劳动力价值,这一差额即剩余价

值。 这种剩余价值的生产依赖于劳动者的体力和技能,以及资本对生产资料

的控制。 而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剩余价值的生产则与信息和数据要素密切相

关,数据成为价值转化中不可或缺且无可争议的生产要素并占据上风,这使

得对剩余价值的理解需要从传统的劳动时间角度转变为对数据、信息和知识

等生产要素的考量。 通过数据这一初始要素产出的产品,其价值来源却不似

传统雇佣劳动形式纯粹且唯一。 在互联网作为媒介的雇佣劳动中,互联网工

作者的劳动赋予了数据商品的内在价值,这其实是对传统劳动形式的延续,

故而此种情况下的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与之前的本质无二,追根溯源都是“生

产性劳动”的产物。 但在数字化时代,与众不同的非雇佣劳动形式地位逐渐

凸显,数字劳动以更加显性的样态浮于价值形成的水面,非强制甚至称得上

是自愿的知识、情感投入能否划为数据商品的价值来源,是否为数字剩余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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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创造开辟了捷径,数字劳动是否能被定性为“生产性劳动”而作为生产剩

余价值的新形式,这一系列问题引起了学术界颇多的争议。

商品的生产过程实现了生产资料形式的转化并将时间物化在商品中,前

者的转化并不会提高商品的价值,而物化的过程是赋予商品新价值的关键所

在。 物化的时间实质上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就是说,新的价值源于生产

过程中工人所付出的劳动,并且是不作为生产使用价值的抛开劳动具体形式

的抽象人类劳动,即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建构的

基础性范畴的生产性劳动。 数字化时代下新型的劳动形态丰富了传统劳动

的内涵,众多在相关研究中对数字劳动概念的分析一直没有确切的结论,但

都离不开“免费劳动”“玩劳动” “非物质性劳动”等关键词,由此不难锚定数

字劳动内在的本质属性,即无酬、自如、虚拟的劳动,这些特征更多地将数字

劳动推向“非生产性劳动”的藩篱中。 但笔者认为,数字劳动内含着的数字

化、虚拟化、非雇用等特点并不能掩盖其在数据商品价值创造中的作用,数字

劳动依然可以划归“生产性劳动”的范围,与数字时代剩余价值的生产有着不

可割裂的联系。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一生中两个伟大的发现之一,关于剩余价值的生

产和数字劳动的联系、数字劳动性质的界定等问题,都应该深入马克思本人

的论述中。 马克思曾以密尔顿的创作来举例,“密尔顿创作《失乐园》得到 5

镑,他是非生产劳动者。 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则是生产劳动

者”(马克思、恩格斯,2009a:406)。 在马克思看来,两者同样是文学作品的创

作;前者因交换而得到 5 镑却也仅仅止步于此,并未建立雇佣劳动的关系,也

与资本的增殖毫无瓜葛,这属于非生产性劳动;而后者则为工厂的不断盈利、

为资本不停歇的增殖逻辑灌注了更旺盛的生命力,因此是生产性劳动。 由此

可见,是否为资本创造价值是区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标准,能够

顺应资本逻辑为资本源源不断地创造剩余价值的即生产性劳动,反之则是非

生产性劳动。 对此,在马克思的论述中也可以找到例证:“从资本主义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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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说,生产劳动是雇佣劳动,它同资本的可变部分(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

资本)相交换,不仅把这部分资本(也就是自己劳动能力的价值)再生产出来,

而且,除此之外,还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马克思、恩格斯,2009a:213)生

产性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为资本家创造出可以不断无偿占有的对象,增量

逻辑的支配使资本不得不“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

地球作为它的市场”(马克思、恩格斯,2009a:169),冲破地域空间的限制以将

整个世界作为资本倾销的市场。

　 　 (二)
 

数字剩余价值的实现

在探讨了马克思本意中的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别和界定标

准后,前文悬而未决的问题———数字劳动是否作为生产性劳动参与数字剩余

价值的生产,就获得了肯定的答案,且实现了剩余价值生产途径的拓展。 由

此,可以进一步开启对数字剩余价值问题的第二个过程的比较,即剩余价值

的实现过程。 传统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主要依赖商品的销售,体现着资本主

义市场经济中的供需关系,资本家将生产出的商品推向市场并出售给消费

者,从而获得其中所蕴含的剩余价值。 在这一过程中,消费者为了获得商品

的使用价值,愿意支付一个高于商品生产成本的价格,形成了中间的价格差

额,即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与商品生产成本之间的差额。 最后,在商品的销售

过程中资本家不仅收回了生产商品所投入的生产成本,还获得了额外的剩余

价值,这意味着剩余价值的实现。

数字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依旧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核心环节,但相较

于传统剩余价值的实现有所不同的是,数字经济中商品的销售已不再局限于

传统的交易方式。 数字产品和服务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其剩余价值,从而

达到商业目的。 广告、数据挖掘和平台服务等方式也成了实现剩余价值的有

效手段,互联网企业利用广告和数据挖掘技术,通过向用户推送个性化的广

告以吸引用户关注,从而将用户的注意力转化为广告商的收入。 同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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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和分析用户数据,也可以深入了解用户需求和行为,进一步提升广告的

精准度和效果。 此外,数字商品的销售过程中,捆绑销售和会员服务等隐性

的消费陷阱也支撑着数字剩余价值的实现。 商品以非单一个体的形式销售,

可以大幅度减少滞销情况的发生,从而提高销售额和利润。 会员服务又可以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精准定位客户喜好与需求,为消费者提供专属的优惠和服

务,进一步增加用户黏性和忠诚度,从而扩大盈利空间。 总之,在数字经济

中,诸如上述几种情况已成为普遍现象,数字产品和服务使得数字剩余价值

实现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为资本家带来了更多的利润空间。

　 　 (三)
 

数字剩余价值的分配

从分配过程来探究传统剩余价值和数字剩余价值之间的差异性以正确

阐释数字剩余价值的本质也是必要的,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剩余价值的生产

和实现方式更加多样化,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分配问题和挑战。 传统剩余价值

的分配过程涉及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权益关系,劳动者通过提供自己所有的

劳动力来获得酬劳,却无法参与到剩余价值的分配中,造成了资本与劳动关

系的两极对立,二者所代表的阶级因剩余价值的不断分配和再生产而最终固

化,这种矛盾不断尖锐化。 但此时的剩余价值分配过程立足的,是以自由竞

争为特征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随着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剩余价值的

分配发生了革新,不再只囿于资本家及各集团之间。 有学者对垄断资本主义

的剩余价值分配过程做了详细的考察,指出:“但是,今天,无论是资本主义所

处的阶段,还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及企业制度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剩余

价值的分配已不仅仅是在资本家及其集团之间进行分配了,而是包括活劳动

的报酬、资本金及其物化形态所有者所得的报酬和企业主上交给政府构成国

家财政税收等三个部分。”(邢方,2006:16)由此可见,从辩证法的角度来叙述

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剩余价值的运动,需要时刻关注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历

程,在数字化时代依旧应该保持这样的风格,综合把握时代具体条件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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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字剩余价值有力的再阐释。 从起初分配涉及的两个主体到进一步形成

剩余价值分配的三个去向,可以感知剩余价值分配过程在不断被细化,反观

前两阶段,数字剩余价值的分配过程显得尤为复杂。

在数字经济中,剩余价值的分配不仅发生在资本家和工人两极之间,更

是牵涉更多主体,如技术开发者、平台运营商、广告商等由数字技术发展导致

的社会分工精细化催生的多元主体。 技术开发者和平台运营商凭借对技术

的所有权和技术服务费等分享剩余价值,广告商则通过广告费用获得一部分

剩余价值。 同时,数字经济中的剩余价值分配还受到数据产权、知识产权等

因素的影响。 不过,这并没有使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关系从根本上被改变

或消解,只是因剩余价值分配参与主体的增加而被淡化。 实际上,数字资本

家依旧会通过各种途径实现对数字剩余价值的占有,投资技术设备和网络平

台便是最常见的方式。 前面提到的多元化主体只是数字劳动条件下资本与

劳动关系呈现出来的表象,用数字劳动者与数字资本家对其做出最本质的划

分仍然是可行之径。 数字条件下各个主体都难幸免于剩余价值运动的渗透,

且主体的身份也是灵活多变的,对于主体的细致划分无法做到确定不移,如

不能对技术开发者到底是数字劳动者还是数字资本家做出准确的定义,因为

无法得知和确认技术的最终持有人和利益取向。 正是这样的灵活性,使数字

资本家与数字劳动者的矛盾如今依然绝对却表现出和缓的迹象,诱使人们放

松了原有的警惕性,这是数字资本逻辑对人本逻辑的威胁和挑战。

综上,数字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以及分配过程因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劳

动形式的演变和社会分工的细化而相对于传统剩余价值运动有所不同,但依

旧受数字资本逻辑的裹挟和宰制,劳资矛盾仍然未被根除,甚至将人的自由

发展禁锢在数字平台中,剥夺了现实的人及其劳动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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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资本与数字劳动关系的和缓:

消解剥削社会本质的现实路径

　 　 人的解放问题是经久不息的议题,人的解放并非理性主体或抽象的一般

的解放,而是处于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个人的全面解放,是全人类的解放。 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写道:“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

本上已经结束。”(马克思、恩格斯,2009a:3)在宗教批判已经完成的情况下,

人们从所谓的“神”的统治中解救出来,却仍处于资本逻辑这一非神圣形象的

统治中,人类的解放只能是呓语。 解放意味着什么,马克思的解放不是仅仅

从神的统治中挣脱而获得理性个体,而是现实的人确证自己的本己力量以实

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剥削是对资本主义逻辑的深层诠释,造成了人类解放

之路上不可逾越的鸿沟。 数字劳动条件下的剥削拓展了自身的外延,不再局

限于人们普遍认知下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剥削实况,资本家开始以更多样的

方式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服务。 数字劳动看似成为人们的自由被吞噬的

主谋,实则只是这一条件下内藏的数字资本逻辑的替罪羊,数字劳动的自由

化本应赋予人的解放更多机会和可能性,但由于数字资本逻辑的运转而形成

了时代进步和人类发展的桎梏。 本文强调,应化“异化”的数字劳动为确证人

本质力量的劳动,充分发挥数字劳动自身的合理性,规避数字资本逻辑的陷

阱,实现劳动与资本之间“真正的和缓”,更好地服务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

发展。

　 　 (一)
 

提高劳动者能力素质,规避生产中的技术拜物教

抛开数字资本逻辑自身造成的劳资矛盾固化困境,劳动者的认知程度浅

薄和能力缺失也是这种固化困境的重要原因。 数字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已显著超越其技术范畴,广泛渗透至生产生活诸多层面,实现了与人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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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度一体化,引发了从社会结构至个体层面的全面性结构转型。 劳资矛盾

固化基础上的人的数字化生存困境冲击着个体的生存场域,致使个体自我认

同的缺失。 面对如此境况,劳动者需要具备相应的数字技能和知识,以适应

数字化生产方式。 因此,企业和政府应当加大对劳动者的数字认知教育与培

训力度,提供全方位的数字认知培训,使劳动者能够熟悉并了解数字技术的

概况和数字平台运行的内在逻辑。 在完善数字认知教育的同时,还要注重劳

动者数字素养的提升。 数字素养是指劳动者在数字化环境下获取、分析、创

造和交流信息的能力,是避免过度依赖技术导致的主体性丧失的绝佳途径,

能帮助数字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更好地利用数字技术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

使技术为人服务,摒弃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工具主体性。 但认知水平和素养能

力的有效培育只是权宜之计,归根结底还是要培养劳动者的创新意识,紧跟

时代发展的步伐。 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是推动

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也是数字劳动者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立足的踏

板。 政府和企业应当强化劳动者的创新意识与能力,鼓励其不断探索新的生

产方式和技术以适应市场的变化,同时为劳动者提供创新的平台和资源,切

实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

　 　 (二)
 

积极赋权数字劳动者,促使劳动主体性复归

在数字资本主义逻辑框架下,劳动者的权益面临着被边缘化和侵害的风

险,对数字劳动者主体地位和角色的重塑势在必行。 马克思、恩格斯(2009c:

550—551)曾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统治做出阐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

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当今这个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技术为核

心的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攻势非但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有所削

弱,反而在资本逻辑的宰制下更加隐蔽且强势。 即使数字劳动冲破了空间地

域的限制,赋予人自身发展更多的可能性,但“当前数字劳动仍然处于资本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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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主导之下,本质上个体仍受困于劳资对抗的关系之中,对物依赖,被物反

制,无法在劳动中完全处于主动态势、发挥能动作用、呈现积极态度和占据支

配地位,无法彻底实现自决、自主与自控” (徐斌、张子玥,2023:65)。 这实际

上是资本对于劳动者的一种“温柔式驯服”,在自由自主的形式下施行对劳动

者精神的规训,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统治的深化。

只有通过技术和数字工具赋予劳动者更多的自主权、决策权和创造权,

使劳动者能够在工作中发挥更大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才能真正让劳动者在数

字劳动中重新夺回自身的占有权,在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的同时进一步实现

自身发展。 在物质层面,能力得到提升的数字劳动者在数字化经济中的竞争

力增强,实现了个体的发展。 在精神层面,数字劳动者的自主性得到增强,获

得自主安排工作内容和节奏的权利,有利于发挥创造力,实现个体的价值追

求。 同时,数字劳动者通过网络平台更加便捷地参与社会交流和公共事务,

还能够提升社会参与度和责任感,实现个体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这启示我们

在追求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既要考虑个体的物质需求和利益,

也要关注个体的精神需求和价值实现,从而达到个体与社会和谐共生的状

态,实现人的发展尺度和价值尺度的合一。

　 　 (三)
 

打破数据传播闭环,实现平台数据大众化

对于有意通过数字平台获取酬劳的人们,平台数据的大众化能够让数字

劳动者建立对数字平台和相关数据的了解,提高预测的准确性和决策的合理

性。 大部分自由的数字劳动者在数字平台中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但往往

只能得到相对微薄的报酬,甚至有时候连基本的劳动权益都无法得到保障,

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是数据传播闭环导致的。 数据不对外开放或者不与其

他系统交换导致数据资源无法被充分利用,劳动者的劳动成果难以得到广泛

认可并获得合理报酬。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

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人民日报,2024),重点强调加速打造推动数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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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体制框架,优化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政策布局,推动平台经济

创新及常态化监管体系的建立,投资建设并运行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以促进

数据资源的共享利用。 同时,着力提高数据安全治理和监管水平,构建一个

高效、便捷、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 打破数据闭环,实现平台数据大众

化,意味着数据能够在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内流通和交换,这不仅可以提高数

据的利用效率,也有助于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得到更公正的评估和更合理的

回报。

　 　 (四)
 

遏制平台垄断和非法营利,营造良好劳动氛围

数字平台带给我们更多样的生活方式,基于数字平台的商品交易也更加

自由灵活,但资本主义垄断并没有在灵活的交易中被遏止,数据垄断作为依

靠数字平台本身的新型垄断形式应运而生。 “当代西方数字资本主义下的垄

断并不仅仅是商业垄断,还是以平台为基本形式的数据垄断,它甚至不需要

竞争,它的成本是一种数据服务依赖性。 当越来越多的商家、企业、个体运营

商,甚至绝大多数客户都进入数字平台中,并滋养了像 Facebook、Google、苹

果等大型平台公司的时候,以平台为基础的垄断就成形了。” (蓝江,2022:16)

这种新的垄断呈现更低成本、更高效的发展趋向,也延续着资本主义垄断的

剥削实质,产生了新的不可摒弃或消除的矛盾———数据的私人占有同数字劳

动生产的社会化。 一方面,对于日常浏览社交媒体等数字平台的“互联网民”

来说,数字平台在提供休闲娱乐服务的同时又在后台形成私人数据的汇集,

并用于非法流通、销售获利,或是通过对数据的分析迎合客户喜好定向推送

以促成交易的达成。 “借助数字平台的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数字资本在生

产和流通领域的扩张与垄断发挥出更大的价值增殖效应。” (贺立龙、刘雪晴、

汤博,2022:19)数字资本以非法的途径实现了自身的增殖,资本家为了谋取

利润无视并践踏法律,对国家法律体系的稳定运行产生了严重危害,这种危

害同样波及数字平台的使用者,使私人信息的泄露成为棘手的问题。 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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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一些平台可能会利用自身的市场垄断地位,控制数据的流通,使得劳动者

创造的价值无法得到充分体现,资本和劳动的鸿沟愈发加深。 只有当数据不

再被少数平台垄断,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有机会利用这些数据创造相应的价

值时,才能真正实现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更和谐的劳动氛围。

五、
 

结语

信息技术与生产过程的结合提供了数字劳动产生的契机,也带来了诸多

难题。 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今时今日并未消解,而是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以新

的形式展现。 剩余价值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其科学

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没有改变,在数字劳动时代依然保持着强大的解释力。 数

字资本主义时代“物的依赖”关系仍未破除,劳资关系的不平等依旧持续,数

字资本主义灭亡的趋势不可扭转。 对剩余价值进行详尽、合理的再阐释,有

助于我们明晰资本与劳动之间对立的持续性,重拾对资本逻辑内在弊端的革

命性、批判性眼光,致力于追求劳资矛盾的根本消解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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